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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依据

    2023年以来，都龙口岸陆续恢复货物通关及客运人员通关，

为马关县对外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为进一步激发全县外贸进出

口企业内在活力，促进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扩大马关对外开

放水平，推动全县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马关县实际，制

定本扶持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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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奖励范围和期限

      一、本扶持办法适用于在马关县辖区内依法登记注册，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生产型进出口企业和贸易型进出口企业。企业

依法纳税，遵守国家外贸进出口法律、法规和规定，当年外贸进

出口业务快速增长，对全县对外贸易增长贡献大，当年在海关、

外汇、税务等部门无不良记录。

      二、扶持奖励期限为2023 年1 月1 日至2023 年12 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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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奖励内容

    

     企业通过都龙海关报关并经都龙口岸通关，以企业当年进

出

口海关统计数据为依据，根据年进出口总额按照下列标准进行

奖励。



（一）新增对外贸易企业扶持。年内新增自主开展一般进出口业务且有实绩的对外贸易企业，给予1000 元至50000 
元人民币奖励。

（二）进出口贸易扶持。当年开展进出口贸易有实绩的企业，按实际完成进出口额（人民币）的1%给予扶持,
单个企业全年累计扶持金额最高不超过50 万元。对进出口有突出贡献，单个企业独立超额完成当年州级下
达我县进出口任务的予以一次性扶持100 万元人民币。

（三）本地特色农产品出口贡献扶持。为激发我县农产品流通和加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积极性，促进农业产业向
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对当年有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出口额实绩的企业，按实际完成出
口额（人民币）的1%给予扶持，单个企业全年累计扶持金额最高不超过50 万元。

（四）跨境电商贸易扶持。在马关县辖区内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电子商务企业，当年开展
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有实绩的，依据文山州商务局外贸科反馈该企业实际进出口产品及数据进行扶持，具体
扶持办法参照上述第（二）项进行奖励。

扶持奖励标准

（五）报关企业扶持。为提高我县进出口企业报关的便捷性，对在马关县境内设立的报关公司，马关县境内企业通
过本报关公司进行报关的,每单给予报关公司人民币100 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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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奖励资金管理和兑
现

     扶持奖励资金由县工信商务局、财政局负责管理，共同组

织

实施，扶持奖励资金由县财政局、县工信商务局根据企业年度

申报的进出口额，结合海关通报的进出口数据联合进行审核认

定。依据审核认定结果，在次年报县政府审批后直接拨付至企

业指定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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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符合本办法扶持奖励条件的企业在次年2 月底前向县工信
商务局、财政局提出申请，并报送如下材料：

1.申请报告；

2.马关县对外贸易发展扶持奖励资金申请表；

3.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5.企业进出口业绩的合法证明材料（可选择出口货物报关

单、纳税凭证、物流发票、收结汇凭证中的1 项或多项）；

6.其他要求提供的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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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一）企业外贸进出口数据以都龙海关和文山州商务局提供的统计数据为准。

（二）本办法由马关县工信商务局、财政局负责解释。

（三）符合以上扶持奖励政策的企业可同时享受云南省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

出台的扶持政策。

（四）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如上级有政策变动另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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